
經濟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三、受認可廠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本部

得撤銷或廢止其受

認可廠商之資格，

並視情節於一年至

五年內不予受理其

受認可廠商申請： 
(一)生產之受認可

電動機車發生

重大事故或疏

失，經相關單

位認定有可歸

責於受認可廠

商之事由。 
(二)申請為受認可

廠商時所檢附

之證明文件有

偽造、變造或

不實之情事。 
(三)營運服務計畫

書之產品品質

一致性、售後

服務及維修體

系或其他前點

規定查驗範圍

查驗未通過，

且經本部判定

不能補正，或

限期改善而未

改善。 
(四)受認可電動機

車與原申請認

可條件或規格

不符，或將上

開條件或規格

不符之電動機

車售予他人申

請補助。 
(五)有其他圖使自

十三、受認可廠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本部

得撤銷或廢止其受

認可廠商之資格，

並視情節於一年至

五年內不予受理其

受認可廠商申請： 
(一)生產之受認可

電動機車發生

重大事故或疏

失，經相關單

位認定有可歸

責於受認可廠

商之事由。 
(二)申請為受認可

廠商時所檢附

之證明文件有

偽造、變造或

不實之情事。 
(三)營運服務計畫

書之產品品質

一致性、售後

服務及維修體

系或其他前點

規定查驗範圍

查驗未通過，

且經本部判定

不能補正，或

限期改善而未

改善。 
(四)受認可電動機

車之國內年銷

售總量扣除申

請第六章補助

數量後未達六

百輛(認可當

年度以實際天

數 比 例 計

算)。 

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未修正。 
二、考量訂定銷售量門檻

已不符現今市場多元

發展趨勢，為鼓勵發

展整合及跨品牌之商

業模式，爰刪除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二項，

取消受認可廠商年銷

售量門檻限制。 
三、現行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及第三項分別

配合移列第一項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二

項，內容未修正。 
 



己或他人間接

或直接巧取補

助利益，或妨

礙本要點政策

目的落實之情

事。 
  第一項有關撤

銷或廢止及不予受

理之規定，本部應

於核准受認可廠商

時載明之。 

(五)受認可電動機

車與原申請認

可條件或規格

不符，或將上

開條件或規格

不符之電動機

車售予他人申

請補助。 
(六)有其他圖使自

己或他人間接

或直接巧取補

助利益，或妨

礙本要點政策

目的落實之情

事。 
  前項第四款所

定之受認可電動機

車一百十二年度至

一百十四年度銷售

總量以當年度十二

月三十一日為結算

日，受認可廠商應

於次年度一月十五

日前，將銷售資料

郵寄(郵局掛號郵

戳為憑)至受委託

機關(構)審查，一

百十五年度銷售總

量以中華民國一百

十五年十二月十日

為結算日，受認可

廠商應於一百十五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將銷售資料郵

寄(郵局掛號郵戳

為憑)至受委託機

關(構)審查；未於

期限內將銷售資料

送達者，視為年銷

售總量未達六百

輛。 
  第一項有關撤

銷或廢止及不予受

理之規定，本部應



於核准受認可廠商

時載明之。 

十八、購買受認可電動機

車且符合本要點補

助資格之中華民國

國民、外籍人士、

獨資、合夥事業或

法人，符合下列各

條件者，得申請本

章購買補助： 
(一)電動機車應於

本部核准其受

認可電動機車

資格後出廠，

且申請補助時

其受認可電動

機車資格未經

撤銷、廢止或

失效。 
(二)於國內購買受

認 可 電 動 機

車。 
(三)於本要點有效

期間，中華民

國國民、外籍

人士購買者，

每人補助限一

輛；獨資、合

夥事業或法人

購買者，補助

數 量 不 在 此

限，但其各年

度申請補助累

計達五十一輛

以上者(以下

簡稱法人大量

購車)，應依

第十九點規定

辦理。 
(四)申請補助之受

認可電動機車

未曾依本要點

申 請 購 買 補

助。 

十八、購買受認可電動機

車且符合本要點補

助資格之中華民國

國民、外籍人士、

獨資、合夥事業或

法人，符合下列各

條件者，得申請本

章購買補助： 
(一)電動機車應於

本部核准其受

認可電動機車

資格後出廠，

且申請補助時

其受認可電動

機車資格未經

撤銷、廢止或

失效。 
(二)於國內購買受

認 可 電 動 機

車。 
(三)於本要點有效

期間，中華民

國國民、外籍

人士購買者，

每人補助限一

輛；獨資、合

夥事業或法人

購買者，補助

數 量 不 在 此

限，但其各年

度申請補助累

計達五十一輛

以上者(以下

簡稱法人大量

購車)，應依

第十九點規定

辦理。 
(四)申請補助之受

認可電動機車

未曾依本要點

申 請 購 買 補

助。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二、配合現行規定第十三

點第一項第五款及第

六款款次移列，爰酌

修第五項援引款次。 



(五)獨資、合夥事

業或法人購買

者，應先以書

面向受委託機

關(構)說明所

購車輛之用途

及數量；屬法

人 大 量 購 車

者，須另檢附

二年營運計畫

書或使用計畫

書(含量化績

效指標)，並

經本部核准。 
(六)購買者非為該

受認可電動機

車車款之國內

製造商或國外

製造商之代理

商。 
  於本要點訂定

發布前，已取得購

車核准函而因故未

完成補助款撥付

者，得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十日前依本要點相

關規定申請補助。 
  購買者以購車

租電池方式購買並

受補助者，應使用

與原受認可電動機

車相同之電池。違

反者，本部得撤銷

補助並追還補助

款。 
  前項電池租約

之合約期間內應由

電池租賃營運商妥

善保存租約，本部

得不定期抽查，必

要時得實地查核，

且電池租賃營運商

應予配合，不得規

(五)獨資、合夥事

業或法人購買

者，應先以書

面向受委託機

關(構)說明所

購車輛之用途

及數量；屬法

人 大 量 購 車

者，須另檢附

二年營運計畫

書或使用計畫

書(含量化績

效指標)，並

經本部核准。 
(六)購買者非為該

受認可電動機

車車款之國內

製造商或國外

製造商之代理

商。 
  於本要點訂定

發布前，已取得購

車核准函而因故未

完成補助款撥付

者，得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十日前依本要點相

關規定申請補助。 
  購買者以購車

租電池方式購買並

受補助者，應使用

與原受認可電動機

車相同之電池。違

反者，本部得撤銷

補助並追還補助

款。 
  前項電池租約

之合約期間內應由

電池租賃營運商妥

善保存租約，本部

得不定期抽查，必

要時得實地查核，

且電池租賃營運商

應予配合，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受認可廠商因

疑有第十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第五

款規定之情事，或

受認可電動機車因

疑有前點第一項任

一款規定之情事，

而受本部或相關機

關(構)調查中，本

部得於調查結果確

定前，暫停該受認

可廠商生產之受認

可電動機車申請本

章之購買補助。 

避、妨礙或拒絕。 
  受認可廠商因

疑有第十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五款、第六

款規定之情事，或

受認可電動機車因

疑有前點第一項任

一款規定之情事，

而受本部或相關機

關(構)調查中，本

部得於調查結果確

定前，暫停該受認

可廠商生產之受認

可電動機車申請本

章之購買補助。 

二十六、獨資、合夥事

業、法人或外

國法人申請能

源補充設施補

助，應先檢附

能源補充設施

設置申請表併

同 設 置 規 劃

書，向本部提

出申請，設置

規劃書之內容

應包含下列項

目： 
(一)依法核發之

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 
(二)能源補充設

施設置地點

清單。 
(三)能源補充設

施規劃圖及

預算資料。 
(四)設置地點同

意書或設置

地點土地、

建物之權狀

影本。 
(五)標準局核發

二十六、獨資、合夥事

業、法人或外

國法人申請能

源補充設施補

助，應先檢附

能源補充設施

設置申請表併

同 設 置 規 劃

書，向本部提

出申請，設置

規劃書之內容

應包含下列項

目： 
(一)依法核發之

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 
(二)能源補充設

施設置地點

清單。 
(三)能源補充設

施規劃圖及

預算資料。 
(四)設置地點同

意書或設置

地點土地、

建物之權狀

影本。 
(五)標準局核發

一、修正第一項： 
(一)第一款至第六款未修

正。 
(二)刪除第七款，考量電

動車供電設備資訊安

全檢測已由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依法納管，

爰予刪除。 
 (三)第八款配合移列第七

款，內容未修正。 
二、酌修第二項免附文件

規定中援引款次。 
三、第三項至第九項未修

正。 



之商品驗證

登錄證書文

件影本。 
(六)與受認可廠

商簽訂之合

作意向書。

但申請者屬

受認可廠商

或其關係企

業者，得免

附該合作意

向書。 
(七)能源補充設

施之通傳設

備或物聯網

射頻設備不

得為中國大

陸地區產製

之採購證明

文件與各該

供應商未使

用中國大陸

地區產製產

品 及 其 廠

(品)牌非屬

陸資企業之

切結書。 
  申請本章補

助之能源補充設

施已取得本部臺

灣製產品MIT微
笑標章者，得免

附前項第五款及

第七款之文件。 
  第一項申請

能源補充設施補

助之案件如未符

合規定而得補正

者，應於收到本

部通知之次日起

十四日內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

本部得駁回其申

請。 

之商品驗證

登錄證書文

件影本。 
(六)與受認可廠

商簽訂之合

作意向書。

但申請者屬

受認可廠商

或其關係企

業者，得免

附該合作意

向書。 
(七)符合標準局

電動車供電

設備資訊安

全檢測技術

規範之佐證

文件。 
(八)能源補充設

施之通傳設

備或物聯網

射頻設備不

得為中國大

陸地區產製

之採購證明

文件與各該

供應商未使

用中國大陸

地區產製產

品 及 其 廠

(品)牌非屬

陸資企業之

切結書。 
  申請本章補

助之能源補充設

施已取得本部臺

灣 製 產 品 MIT  
微笑標章者，得

免 附 前 項 第 五

款、第七款及第

八款之文件。 
  第一項申請

能源補充設施補

助之案件如未符



  本部受理第

一 項 申 請 文 件

後，得準用第十

一點規定召開會

議辦理審查。 
  申請案經核

准後始可進行能

源補充設施之設

置，申請人應於

核准函核發之次

日起七十五日內

完 成 設 置 及 驗

收。如因故未能

於 期 限 內 完 成

者，得於到期日

前三日內申請展

延，展延天數為

三十日，並以展

延二次為限。 
  申請人應於

完成驗收之次日

起七日內，檢附

下列文件向本部

提出補助款之申

請： 
(一)補助款申請

表。 
(二)核准設置函

影本。 
(三)能源補充設

施設置報告

書，含每座

施工前與完

工 後 之 照

片，且能源

補充設施需

為新品。 
(四)檢附之統一

發票收執聯

或電子發票

證 明 聯 影

本，其累計

總金額不得

低於申請案

合規定而得補正

者，應於收到本

部通知之次日起

十四日內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

本部得駁回其申

請。 
  本部受理第

一 項 申 請 文 件

後，得準用第十

一點規定召開會

議辦理審查。 
  申請案經核

准後始可進行能

源補充設施之設

置，申請人應於

核准函核發之次

日起七十五日內

完 成 設 置 及 驗

收。如因故未能

於 期 限 內 完 成

者，得於到期日

前三日內申請展

延，展延天數為

三十日，並以展

延二次為限。 
  申請人應於

完成驗收之次日

起七日內，檢附

下列文件向本部

提出補助款之申

請： 
(一)補助款申請

表。 
(二)核准設置函

影本。 
(三)能源補充設

施設置報告

書，含每座

施工前與完

工 後 之 照

片，且能源

補充設施需

為新品。 



核准之補助

金額，並加

蓋申請人印

信及負責人

章。 
(五)能源補充設

施施工用料

清單及結算

總表。 
(六)以申請人為

戶名之金融

機構指定帳

號存簿封面

影本。 
  前項能源補

充設施補助核銷

之申請案件如未

符合規定而得補

正者，應於收到

本部通知之次日

起 十 四 日 內 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部得駁回

其申請，不予補

助。 
  申請人未能

依第五項規定於

七十五日內依核

准函內容完成設

置及驗收，不予

補助。未能於展

延期限內完成設

置及驗收者，亦

同。 
  經本部補助

之 能 源 補 充 設

施，申請人應於

完成設置及驗收

之日起二年之列

管期間內，於每

月十五日前提供

下列統計資料，

分 別 以 各 直 轄

市、縣(市)及各

(四)檢附之統一

發票收執聯

或電子發票

證 明 聯 影

本，其累計

總金額不得

低於申請案

核准之補助

金額，並加

蓋申請人印

信及負責人

章。 
(五)能源補充設

施施工用料

清單及結算

總表。 
(六)以申請人為

戶名之金融

機構指定帳

號存簿封面

影本。 
  前項能源補

充設施補助核銷

之申請案件如未

符合規定而得補

正者，應於收到

本部通知之次日

起 十 四 日 內 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部得駁回

其申請，不予補

助。 
  申請人未能

依第五項規定於

七十五日內依核

准函內容完成設

置及驗收，不予

補助。未能於展

延期限內完成設

置及驗收者，亦

同。 
  經本部補助

之 能 源 補 充 設

施，申請人應於



站為單位提供下

列資訊： 
(一)充(換)電站

最大服務能

量及實際服

務能量。 
(二)當期使用電

量(須扣除

設備基礎用

電量)。 
(三)充(換)電總

次數。 
(四)總行駛里程

數。 
(五)站點服務狀

態。 

完成設置及驗收

之日起二年之列

管期間內，於每

月十五日前提供

下列統計資料，

分 別 以 各 直 轄

市、縣(市)及各

站為單位提供下

列資訊： 
(一)充(換)電站

最大服務能

量及實際服

務能量。 
(二)當期使用電

量(須扣除

設備基礎用

電量)。 
(三)充(換)電總

次數。 
(四)總行駛里程

數。 
(五)站點服務狀

態。 

二十八、符合下列各款條

件之機車行，得

申請本章補助： 
(一)機車行限營

業項目有機

車零售或維

修保養之獨

資、合夥事

業或法人且

有稅籍登記

者。 
(二)機車行須提

供通過本部

主辦機車行

升級轉型輔

導－機車維

修訓練課程

完訓，並取

得本部、勞

動部、環境

部共同頒予

二十八、符合下列各款條

件之機車行，得

申請本章補助： 
(一)機車行限營

業項目有機

車零售或維

修保養之獨

資、合夥事

業或法人且

有稅籍登記

者。 
(二)機車行須提

供通過本部

主辦機車行

升級轉型輔

導－機車維

修訓練課程

完訓，並取

得本部、勞

動部、環境

部共同頒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酌修第二項，修正理

由同第十八點說明

二。 



之第一階段

機車維修技

術課程結訓

證書(以下

簡稱第一階

段三部結訓

證 書 ) 證

號。 

(三)該第一階段

三部結訓證

書證號須與

機車行統一

編號一同綁

定，一經綁

定則無法再

次申請重複

使用。機車

行如需變更

綁定第一階

段三部結訓

證 書 證 號

時，應向本

部提出變更

申請，完成

變更後始保

留受補助資

格。 
  受認可廠商

因疑有第十三點

第一項第一款、

第 二 款 、 第 四

款、第五款規定

之情事，或受認

可電動機車因疑

有第十七點第一

項任一款規定之

情事，而受本部

或相關機關(構)

調查中，本部得

於調查結果確定

前，暫停受理該

受認可廠商生產

之受認可電動機

車有關本章規定

之第一階段

機車維修技

術課程結訓

證書(以下

簡稱第一階

段三部結訓

證 書 ) 證

號。 

(三)該第一階段

三部結訓證

書證號須與

機車行統一

編號一同綁

定，一經綁

定則無法再

次申請重複

使用。機車

行如需變更

綁定第一階

段三部結訓

證 書 證 號

時，應向本

部提出變更

申請，完成

變更後始保

留受補助資

格。 
  受認可廠商

因疑有第十三點

第一項第一款、

第 二 款 、 第 五

款、第六款規定

之情事，或受認

可電動機車因疑

有第十七點第一

項任一款規定之

情事，而受本部

或相關機關(構)

調查中，本部得

於調查結果確定

前，暫停受理該

受認可廠商生產

之受認可電動機

車有關本章規定



之 購 買 補 助 申

請。 
之 購 買 補 助 申

請。 

三十一、申請人於本章各

項補助金額上限

內 ， 得 分 次 申

請，並於每次申

請時於申請書敘

明每輛電動試乘

車或每項機車維

修(診斷)工具擬

申請補助金額。  

惟申請人經初次

核准通知後，應

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五年十二月十

日前提出本章各

項補助申請。 
  如申請人申

請補助金額累計

逾前點規定之各

項補助金額上限

時，僅核撥補助

上限金額；如申

請人依前期要點

或本要點已受領

本 章 規 定 之 補

助，不得再申請

與本章相同之補

助。 
  申請人應依

下列補助項目，

提出申請並取得

受補助資格及得

補助金額之核准

通知，惟實際補

助金額，以申請

人依本要點實際

完成核銷之範圍

為準： 
(一)電動試乘車

購買補助：

申請人應於

電動試乘車

購置前，透

三十一、申請人於本章各

項補助金額上限

內 ， 得 分 次 申

請，並於每次申

請時於申請書敘

明每輛電動試乘

車或每項機車維

修(診斷)工具擬

申請補助金額。  

惟申請人應於初

次核准通知所載

之核准日起二年

內，提出本章各

項補助申請。 
  如申請人申

請補助金額累計

逾前點規定之各

項補助金額上限

時，僅核撥補助

上限金額；如申

請人依前期要點

或本要點已受領

本 章 規 定 之 補

助，不得再申請

與本章相同之補

助。 
  申請人應依

下列補助項目，

提出申請並取得

受補助資格及得

補助金額之核准

通知，惟實際補

助金額，以申請

人依本要點實際

完成核銷之範圍

為準： 
(一)電動試乘車

購買補助：

申請人應於

電動試乘車

購置前，透

過受認可廠

一、為配合機車行業者營

運實務，延長申請期

限，提供業者充分時

間規劃設備採購，爰

修正第一項。 
二、第二項及第四項至第

六項未修正。 
三、酌修第三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文字。 



過受認可廠

商或其經銷

商，向本部

提出申請，

並於取得本

部審查核准

後，始得進

行購車。 
(二)機 車 維 修

(診斷)工具

購買補助：

申請人應透

過受認可廠

商或其經銷

商、中華民

國機車商業

同業公會全

國 聯 合 會

(以下簡稱

全聯會)、

或依商業團

體法設立之

機車商業同

業公會(以

下簡稱機車

商業同業公

會)提出申

請，並於受

認可廠商或

其經銷商逐

項確認各該

品項，及經

本部審查核

准後，始得

進行購置。 
  未依本章規

範提供文件、文

件缺漏或未能針

對疑義提供佐證

資料，應於收到

本部通知之次日

起 十 四 日 內 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部得駁回

商或其經銷

商，向本部

提出申請，

並於取得本

部審查核准

後，方得進

行購車。 
(二)機 車 維 修

(診斷)工具

購買補助：

申請人應透

過受認可廠

商或其經銷

商、中華民

國機車商業

同業公會全

國 聯 合 會

(以下簡稱

全聯會)、

或依商業團

體法設立之

機車商業同

業公會(以

下簡稱機車

商業同業公

會)提出申

請，並於受

認可廠商或

其經銷商逐

項確認各該

品項，及經

本部審查核

准後，方得

進行購置。 
  未依本章規

範提供文件、文

件缺漏或未能針

對疑義提供佐證

資料，應於收到

本部通知之次日

起 十 四 日 內 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部得駁回

其申請。 



其申請。 
  本章之補助

申請，以上傳於

線上申請系統之

文件為準，如無

法進行線上申請

或審核時，得改

以紙本申請及書

面審查之。 
  本部辦理前

項審查時，得進

行現場檢視或稽

查，如有規避、

妨礙或拒絕之行

為 ， 則 不 予 補

助。 

  本章之補助

申請，以上傳於

線上申請系統之

文件為準，如無

法進行線上申請

或審核時，得改

以紙本申請及書

面審查之。 
  本部辦理前

項審查時，得進

行現場檢視或稽

查，如有規避、

妨礙或拒絕之行

為 ， 則 不 予 補

助。 



 


